
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將創新科技署一個總電子工程師職位  
由單專業職位轉為雙專業職位  

 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向委員簡介一項建議，即把創新科技署內職

銜為標準及校正實驗所主管 (下稱主管 )的一個總電子工程
師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，由只供署內電子工程師職系人
員出任的單專業職位，轉為供電子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職

系人員出任的雙專業職位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，財務委員會批准當時的

工業署成立標準及校正實驗所 (下稱實驗所 )，其後又於一九
八三年七月十三日批准開設一個總電子工程師職位，以領

導實驗所的工作。  
 
3 .  成立實驗所最初的目的，是為工業界和本地其他

界別的儀器使用者，提供有關電力及電子標準與測量的計

量服務。實驗所與總電子工程師職位在二零零零年工商科

及其相關部門改組時，一併歸入創新科技署的品質事務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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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 
4 .  實驗所自一九八零年代成立以來，涵蓋的計量範

疇不斷擴大，由開始時的電力及電子 (直流、低頻及射頻 )
範疇，擴展至溫度與濕度、質量、長度、力學與聲學測量

等領域，並正進一步伸延至最新的技術測量範疇如納米科

技。擴大後的工作範疇超越了傳統的電力及電子工程的專

門技術領域，已延伸至機械工程專業，實驗所主管現須同

時管理電子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職系的專業人員。  
 
5 .  實驗所現時有三個由專業工程師領導的組別，兩

組由高級電子工程師負責，一組由高級機電工程師負責，

其成員及職責如下－  
 

(a )  第一組包括一名高級電子工程師和三名電子
工程師，負責管理低頻 (包括聲學 )實驗所、射
頻實驗所和溫度／濕度實驗所。  

 
(b)  第二組由一名高級電子工程師掌管，下設一名
電子工程師及一名機電工程師，負責管理直流

實驗所、長度實驗所及一個行政小組。  
 
(c )  第三組由一名高級機電工程師掌管，並有一名
機電工程師及一名首席技術主任協助，負責管

理質量及相關量實驗所、力學實驗所及技術支

援組。  
 
6 .  我們最近根據實驗所的人員組合及擴大後的服務

範疇，檢討了現時主管一職只供電子工程師職系人員晉升

的安排。由於主管現須同時管理電子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

職系人員，而這兩個職系的人員均為實驗所提供重要的服

務支援，我們認為若繼續將主管職位定為總電子工程師職

位，不但有損機電工程師職系人員的士氣，亦對有潛質的

機電工程師職系人員的培育工作，造成不必要的限制。為

此，我們建議主管的職位應轉為雙專業職位，可供電子工

程師及機電工程師職系的資深專業人員出任。  
 
7 .  創新科技署和實驗所的現行組織圖分別載於附件

1和 2。根據這項建議，主管職位的職責維持不變，只是轉
為由總電子工程師或總機電工程師出任，詳情載於附件 3。  



 
 
員工諮詢  
 
8 .  創新科技署現由一般職系人員 (例如政務主任、行
政主任、文書職系人員 )、貿易主任職系人員及部門職系人
員 (特別是電子工程師、機電工程師及科學主任職系人員 )
提供支援。主管一職屬部門職位，現時只有電子工程師職

系的人員可以出任這個職位。  
 
9 .  創新科技署副署長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及二零

零九年二月，就建議轉變主管職位一事舉行會議，諮詢屬

部門職系的全體人員。有關建議獲他們一致支持，認為建

議更能反映實驗所的最新發展。  
 
 
曾獲考慮的其他方案  
 
10 .  其中一個替代的方案是維持現狀，即主管一職仍

為總電子工程師職位。這個方案並不可取，原因是方案未

能肯定部門機電工程師職系的貢獻，以及忽略了實驗所服

務範疇的轉變。另一個方案是為主管職位新開設一個單一

職級的職位，供具備電子工程師或機電工程師資歷的人員

出任。若是一個單一職級的職位，便須經公開招聘選擇合

適人員出任，不再是電子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職系的晉升

職位。鑑於部門內電子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職系的資深專

業人員均適合擔任主管一職，我們認為應讓這兩個職系的

人員有展望晉升為主管一職的機會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1 .  建議只涉及把現時一個單專業職位轉為雙專業職

位，有關職位仍然是首長級薪級第 1點職位，故這個建議無
需額外開支。  
 
 



編制上的變動  
 
12 .  現有的建議不會改變創新科技署的編制，該署過

去兩年在編制上的變動供委員參考如下－  
 

職位數目  
編制  
(註 )  

現有  
(截至 2009 年

2 月 1 日 )  

截至 2008 年
4 月 1 日  

截至 2007 年
4 月 1 日  

A 7  +  (1)  7  +  (1)   7  +  (1)  
B 48  48  48  
C 113 113 113 
總計  168  +  (1)  168 +  (1)   168  +  (1)  

註：  
A –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 
B –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

級職級  
C –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同等薪點的非首

長級職級  
(  )  –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，以暫時填補一個創

新科技署助理署長職位  
 
 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 
 
13 .  在考慮職責範圍和所需的專業知識後，公務員事

務局支持把總電子工程師職位由單專業職位轉為雙專業職

位的建議。  
 
 
意見諮詢  
 
14.  請委員備悉這項建議，並提出意見。如委員同意，

我們便會把建議提交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，由該小

組委員會建議財務委員會予以批准。 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零零九年三月   



附件 1 
創新科技署現行組織圖 

 

     創新科技署署長 
(首長級薪級第 6點)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創新科技署副署長 

首長級乙級政務官(首長級薪級第 3點) 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助理署長 
(資助計劃) 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 

助理署長 
(基礎設施) 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 

助理署長 
(政策及發展) 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
(編外職位) 
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 

 
助理署長 

(品質事務) 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 

 
科學顧問* 

(相等於首長級 
薪級第 2點) 

生物科技總監* 
(相等於首長級 
薪級第 2點) 

               
  

 
- 認可服務 

- 標準及校正服務 

- 提供有關標準的資訊 

- 有關標準及認可事宜的多邊及區
域合作 

 

     
     

標準及校正 
實驗所主管 

(首長級薪級第 1點) 

 認可服務組 
執行幹事 

(首長級薪級第 1點) 

- 制定創新及科技基金的政
策及管理該基金 

- 監察創新科技署在提供創
新、科技及一般支援服務方

面的工作 

- 促進大學與產業合作進行
研發項目 

- 負責香港生產力促進局的
政策及內務管理事宜 

- 負責研發中心的政策，以及
香港汽車零部件研發中心

和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

心的內務管理事宜 

- 負責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應
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政策

及內務管理事宜 

- 發展實體科技基礎設施 

- 處理有關支援設計、創新及科技
方面的人力資本工作 

- 制定及推行與設計智優計劃有
關的政策 

- 處理與香港設計中心有關的工
作 

- 負責以下機構的政策及內務管
理事宜︰ 

(a) 香港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
中心(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
有限公司) 

(b) 香港物流及供應鏈管理應
用技術研發中心 

(c) 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有
限公司 

- 制定科技合作和發展方面的
政策 

- 制定政策及管理應用研究基
金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 

- 處理與國際和內地進行創新
及科技方面的合作 

- 負責香港納米科技及先進材
料研發中心的政策及內務管

理事宜 

- 推動創新科技風氣 

- 保存香港的物理測量參考
標準 

- 提供各類校正服務 

- 代表香港參與和計量事宜
有關的國際及區域論壇 

 - 提供各類認可服務，並為
此等服務取得國際及區域

的承認 

- 提供有關國家及國際標準
的資訊服務 

- 代表香港參與有關標準及
遵行事務的多邊及區域論

壇 

- 就有關電子、資訊及通訊技
術、基礎產業和新材料等領

域的事宜，提供意見 

- 監察技術秘書處在評審有
關電子、資訊及通訊技術、

基礎產業和新材料的資助

建議書，以及監管這些領域

的項目及其成果商品化方

面的工作 

- 就與生物科技和環境科技
有關的事宜，提供意見 

- 統籌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
委員會合作框架下中藥及

環境科技工作小組的工作 

- 監察技術秘書處在制定徵
求申請項目的主題、評審和

監管有關生物科技及環境

科技項目及其成果商品化

方面的工作 

 

圖例 ：   
*  由非公務員出任的職位 
  編外職位 
  凍結職位 

 



附件2

* 保存香港的物理測量參考標準
* 提供校正服務
*

* 協助實驗所主管 * 協助實驗所主管 * 協助實驗所主管
* 提供在低頻、射頻及溫度／ * 提供在直流和長度測量 * 提供在質量及相關量和
濕度測量方面的校正服務及 方面的校正服務及 力學測量方面的校正服務
保存有關的測量標準 保存有關的測量標準 及保存有關的測量標準

* 技術支援

[    ] 根據建議，有關職位可由一名總電子工程師或總機電工程師擔任

標準及校正實驗所現行及建議組織圖

質量及相關量
首席技術主任
技術支援

機電工程師電子工程師 電子工程師 電子工程師 電子工程師

標準及校正
實驗所

直流

推動海外接納和促進多邊／地區合

作

長度

實驗所主管

[總電子工程師 / 總機電工程師]

一級行政主任機電工程師

高級機電工程師

低頻 射頻 溫度／濕度

高級電子工程師 高級電子工程師

行政組



附件 3 

建議的職責說明  

標準及校正實驗所主管  
 

 

職級  ：  [總電子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／總機
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]  
 

直屬上司  ：  創新科技署助理署長  

 
 
主要職務和職責  
 
( a )  負責為本港制定和保存可溯源至國際單位制的物理測量
參考標準；   

(b )  負責為政府機關和私營機構提供校正服務；  

( c )  藉着進行實驗所之間的比對活動和達成相互承認安排，
推動海外接納由標準及校正實驗所保存的測量標準及其

發出的校正和測量證書；  

(d )  處理有關測量標準的多邊或區域合作事宜；以及  

( e )  監督標準及校正實驗所的員工處理上述 (a )至 (d )的事宜。  

 

 

 

[  ]  根據建議，有關職位可由一名總電子工程師或總機電工
程師擔任  


